
 

大连商品交易所化工期货价格指数编制方案 

一、基期和基点 

1. 基期：2013 年 1 月 4 日。 

2. 基点：1000 点。 

二、品种选择 

1. 备选品种：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的化工品种。 

2. 品种进入原则： 

（1）上市时间：新品种上市需至少满一年。若上市不满一年但超过

半年，且成交量和持仓量稳步增长，远超已入选品种，则经由专家委

员会讨论后可以将其纳入指数备选品种。 

（2）权重下限：入选品种的真实权重大于等于 3%，且经专家委员会

判断非偶然现象。 

（3）投资属性：品种投资属性良好。 

3. 品种退出原则： 

（1）品种退市：一旦成分品种退市立即将其剔除，并重新计算权重。 

（2）权重下限：每日盘后计算各成分品种的动态真实权重，若下降

至低于 3%，由专家委员会判断是否为非偶然现象，决策是否需要剔

除。 

（3）投资属性：当成分品种投资属性下降，剔除该品种。 

三、权重设置与调整 

1. 权重设置： 

（1）计算真实权重：品种 n 的真实权重 nc 为过去两个半年（日历年）

中流动性指标的加权平均值（并做归一化处理），流动性指标选取半

年内该品种所有合约日均成交额。 

（2）真实权重上下限：若计算所得某品种的真实权重 3%nc  ，则剔

除该品种，重新计算剩余品种的 nc 。若某品种的真实权重 60%nc  ，

则定为 60%，剩余权重按上述比例分配给其它成分品种。 

（3）计算计算权重：利用各品种的 nc 求出各品种参与指数计算的计

算权重 nw 。 

2. 权重调整： 

（1）固定权重调整：权重每半年调整一次，调整日分别为每年1月

的第一个交易日和每年7月的第一个交易日。 

（2）临时调整权重： 

除固定时间调整权重以外，若遇到以下情况则进行权重临时调整。 

①经判断，需要纳入新成分品种； 



 

②经判断，需要剔除成分品种； 

③品种投资属性减弱，需要剔除； 

④品种退市，需要剔除； 

（3）调权与展期的时间关系： 

调权与品种主力合约展期不同时进行。 

四、合约选择与展期 

1. 成分合约：各品种成分合约为主力合约，即持仓量最大的合约，

持仓量相同时选择成交量大的合约，成交量再相同则选择远月合

约； 

2. 展期方式：判断期 x 天，展期天数 5 天。每日收盘后判断当日主

力合约，如果出现新主力合约，则下一交易日开始进行 5 日展期，

展期遵循不回撤原则。各品种的展期判断期天数 x 每年重新判定

一次，依据此前三年的行情数据。 

3. 强制展期： 

除乙二醇品种外，若主力合约在交割月前两个月最后一个交易日

仍然无法判定从下一个交易日起开始展期，则从下一个交易日起，

5 日展期至远月次主力合约。 

对乙二醇品种，若主力合约在交割月前两个月第 10 个交易日仍然

无法判定从下一个交易日起开始展期，则从下一个交易日起，5 日

展期至远月次主力合约。 

（若品种的风险管理等规则发生变化，则强制展期的内容进行相

应修改） 

五、计算方法 

指数单位为指数点，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，采用实时计算。同时

每日收盘后计算发布结算价指数，结算价指数由各成分合约的结

算价计算得。具体计算方法为： 

1. 最新价指数（实时） 

（1）第 j 次（ 0,1,2,...j  ）调权之后到第 j+1 次调权之前（j=0 即

基期起至第 1 次调权之前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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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
,d tI 为指数在 d 日 t 时刻的最新值， ,

n

d tP 为成分品种 n 的主



 

力合约平滑价格在 d 日 t 时刻的最新值， n

jw 为该段期间品种 n 的

计算权重，
jm 为该段期间的成分品种个数，

jNC 为该段时间的标准

化常数， jT ( 1j  )是第 j 次调权前最后一个交易日， 0T 是基期，
j

n

TP

是品种 n 主力合约平滑价格在 jT 日的收盘价。 

（2）第 j 次（ 1,2,...j  ）调权期间：（5 日调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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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 jT i 是第 j 次调权的 5 日权重调整期的第 i 日。 

2. 结算价指数（日度，每日收盘后计算） 

（1）第 j 次（ 0,1,2,...j  ）调权之后到第 j+1 次调权之前（j=0 即

基期起至第 1 次调权之前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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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 dIS 为 d 日的结算价指数，
jNCS 为该段时间结算价指数的

标准化常数， n

dS 是品种 n 在 d 日的主力合约平滑结算价。 

（2）第 j 次（ 1,2,...j  ）调权期间：（5 日调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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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 jT i 是第 j 次调权的 5 日权重调整期的第 i 日。 

六、异常情况处理 

本方案所指的异常情况包括： 

①成分合约突然被强制摘牌（非正常到期摘牌）； 

②交易所认定的其它异常情况。 

当合约被强制摘牌时，选取远月合约中持仓量最大的合约价格，

并运用调整因子进行处理后，替代被摘牌合约价格计算指数；其

他异常情况，交易所将根据实际情况，实施应对措施。 


